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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客 編 號 
（業者填寫） 

 

 

民眾 (房客 )承租住宅申請書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 2期計畫(公會版) 

注意事項：本表資料如有修改，修改處須由申請人簽章 

 
本人向租屋服務事業申請承租住宅，願遵守下列規定及勾選事項： 

 

一、本人欲承租 

□租屋服務事業轉租之住宅(包租包管)，或 

□經由租屋服務事業協助出租之住宅(代租代管)。 

二、本人已獲知不得與租賃契約之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具有直系親屬關係，經查核不符合規定者，本

人同意解除租賃契約。 

三、租屋服務事業已確實轉知□本人申請承租資格如有變更，經查核有不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

資格之情形，本人同意解除租賃契約，並繳還溢領之租金補助。 

四、本人、配偶或戶籍內直系親屬同意於簽訂承租契約時，倘仍領有中央或其他縣市辦理之租金補貼，自願

放棄該租金補貼，並於附件二「房客放棄租金補貼及社會住宅切結書」簽名切結。 

五、本人、配偶或戶籍內直系親屬同意於簽訂承租契約時，倘仍承租中央或其他縣市之國民住宅、公共(營)

住宅或社會住宅，自願放棄承租資格。 

六、本人暸解按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要，得向有關機關要

求提示有關文件，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不得拒絕提供租賃契約資料。 

七、本人同意入住承租住宅時，經業者通知訪視後，同意配合辦理。 

八、本人已充分知悉附件一「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暨同意書」所示告知事項，並同意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及業務委外機構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簽章：(本人親簽或蓋章)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90601版 

第 2 頁，共 6 頁 

表單 5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身分證字號  
戶 口 名 簿 

戶 號 
 

電 話 

日 (  ) 手 機  

夜 (  ) 電 子 信 箱  

戶 籍 地 址 _____縣/市_____鄉/市/鎮/區________街/路_____段_____巷_____弄_____號_____樓之__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地址 

_____縣/市_____鄉/市/鎮/區________街/路_____段_____巷_____弄_____號_____樓之__ 

申 請 人 
申 請 資 格 
( 擇 一 勾 選 ) 

□ 一般戶 

□設籍於該市居民 

□於六直轄市有居住事實或有就學、就業需求者。 

□現任職務之最高職務列等在警正四階以下或相當職務列等之基層 

警察及消防人員。 

□ 第一類弱勢戶 

□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限申請人) 

□原住民。 

□育有未成年(20歲以下)子女三人以上。(限申請人) 

□特殊境遇家庭。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限申請人)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身心障礙者。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災民。 

□遊民。 

□ 第二類弱勢戶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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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資料: 

戶口名簿戶號 
(配偶分戶者，請個別提供) 

申請人戶號 配偶分戶者戶號 

                

申請人及其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共____________人 (含胎兒) 

序

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 

出生 

年月日 
稱謂 

最近年所得

(元) 

1             本人  

2               

3               

4               

5               

6               

家戶最近年度總所得合計  

家庭成員平均每人每月所得  

註：家庭成員指含申請人及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夫妻分戶者或戶籍內之直系親屬與其配偶分戶者，該分戶配偶需列  

    入查核，且申請人分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需列入查核。 

1. 申請人或其配偶懷孕者，需檢附申請日前一個月內之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證明已懷孕。 

2. 申請人或其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其子女與申請人及其配偶未同戶籍者，需檢附該子女戶籍謄本。 

 

三、家庭成員個別持有房產清單 

序
號 

持有者 房屋所在地址 
總面積 

(平方公尺) 
持分比 

(分子/分母) 
持分面積 

(平方公尺) 

家庭成員是否
設籍於該處 

是 否 

1        

2        

3        

4        

5        

四、匯款資料（業者填寫） 

帳 戶 名 稱 (限申請人本人) 

身 分 證 字 號  

金 融 機 構 名 稱                 (       )金融機構代碼 3 碼 

分 行 名 稱                 (       )分行代碼 4 碼 

帳 戶 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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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檢核（業者填寫） 

 

 

 

 

檢 附 文 件   
業者檢核 

已檢附 未檢附 

1.身分證明文件 

申請人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家庭成員全戶戶籍謄本〔限申請日前 1個月內〕   

2.財稅相關文件 

家庭成員全戶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限申請日前 1個月內〕   

家庭成員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限申請日前 1個月內〕   

存摺影本〔必須包含帳戶名稱、金融機構/分行名稱及代碼、帳戶號碼〕   

3. 申請資格 

證明文件 

□居住事實證明  

□在學證明〔需有註冊蓋章〕 

□就業證明〔公司開立之在職證明〕 

  

具備住宅法第 4條經濟或社會弱勢戶，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所訂經濟或社會弱

勢戶資格證明文件 
  

警察及消防人員，檢附實際在職警察或消防機關在職證明文件及現職銓敘部

審定函 
  

分戶配偶國民身分證〔居留證或護照「入出境證明」〕   

4.個資同意書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暨同意書 〔當事人簽章〕   

5.切結書 房客放棄租金補貼及社會住宅切結書   

申 請 條 件 符合 未符合 

申請身分 

認定文件 

1.申請人所屬身分資格：□一般戶 □第一類 □第二類 □其他   

2.符合欲申請直轄市無自有住宅之規定   

3.申請人家庭年所得，低於欲申請直轄市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   

4.所得總額按申請人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低於欲申請直轄市最新年度最

低生活費標準之 3.5倍 
  

業  者 地方公會 
國家住都中心複核 

服務人員 大章 審查人員 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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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暨同意書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向台端義務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2期計畫(公會版)及相關業務。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詳如各相關業務申請書、同意書、

切結書或清冊等內容。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 

1.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 

2. 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 

3. 本中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 地區：本中心所在地、本中心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與本中心有業務往來之機關（構）所在地

及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2期計畫(公會版)及相關業務所在地。 

(三) 對象：本中心辦理本業務各單位、本中心業務委外機構、其他與本中心有業務往來之機關（構）

及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構）。 

(四) 方式：利用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中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 得向本中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中心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得向本中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 得向本中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惟依法本中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

端請求為之。 

(四) 得隨時透過本中心提供之聯絡管道要求停止利用相關個人資料。本中心於接獲台端通知經確認

台端身分後立即受理，並通知相關業務單位辦理。 

五、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若台端拒絕提供該

等資料，本中心及業務委外機構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而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當事人簽章：(本人親簽或蓋章) 

 

 

註：本同意書請自行複製，由各當事人分別親簽。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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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民眾(房客)放棄租金補貼及社會住宅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因申請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聲明本人與其配偶、同戶籍之直系親屬放棄下列已領取之

補助，且於包租代管簽訂租賃契約期間，亦不得重複申請: 

 中央或其它縣市辦理之租金補貼 

 單身婚育租金補貼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租金補貼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 

 依其他法令相關租金補貼規定之租金補貼 

 承租政府興建之社會住宅 

特立此切結。 

 

此致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申請人簽章：(本人親簽或蓋章)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